  　 北京大學法學院  樹仁大學  合辦
　　　　            法律學士學位課程
（一）
宗　     旨：
因中港間的商務、貿易、經濟、文化、科技等接觸頻繁，關係日益密切，對中國法律的全面認識及系統而深入地了解，日感迫切。為配合此情勢的迫切需要，樹仁大學、北京大學兩校自一九八七年始特創辦此項法學教育，旨在推廣法學教育，培養法學專門人才，為促進法治作出貢獻，至今此課程已開辦二十餘年，培養出近二千多名法律專業人才，深受各界人士好評。
（二）
課 程 結 構：
本法學教育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批准，完全依照北京大學正規課程設計，精心編排，凡完成規定學位課程各科目，共取得一百三十三學分，論文通過者，可直接獲取由北京大學頒發法律專業大學本科畢業證書，並同時授予法學學士學位證書。(如因個人興趣只逐科選讀者，經考試合格，可申請該科成績証明書。)
本科學位課程

　　　一年級：
憲法︻五︼
中國法制史︻四︼



刑法總論︻四︼
刑法分論︻四︼



民法總論︻四︼
民法分論︻四︼



法律文書寫作︻四︼
外語︻七︼（符合免修資格者可免修）

　　　二年級：
刑事訴訟法︻四︼
民事訴訟法︻五︼



企業法與公司法︻四︼
國際法︻五︼



知識產權法︻四︼
國際私法︻五︼




外國法制史︻五︼
外語︻七︼（符合免修資格者可免修）

　　　 三年級：
法理學︻五︼
金融法、銀行法與証券法︻五︼



勞動法︻三︼
稅  法︻三︼



環境法︻四︼
反不正當競爭法與消費者權益保障法︻三︼
                     海商法︻四︼


 　　



         　 四年級：

 　　
中國法律思想史︻五︼
婚姻家庭法與繼承法︻四︼



國際貿易法︻四︼
票據法︻三︼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五︼
畢業論文或專題研究報告︻十︼


 　　

（三）
特       色：
（１）
本法學教育是中國高等學校正規教育的一個組成部份，規格要求和質量與正規大學相同。由北京大學直接頒發法律專業大學四年制本科畢業證書，並同時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規定，授予學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獲國家及香港特區政府承認其學歷及資格。


（２）
本法學教育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同時又可照顧成人業餘學習的需要及便利。



（３）
課程全備，學制靈活：課程與北大正規課程完全相同。而各科均以學分計算。學生可按各人的時間、能力，大概每年可修讀五至七科，但最長不得超過六年。


（４）
自學與面授結合：有適合自學的專業教學計劃、課程教學大綱、系統教材，並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派出資深富教學經驗之教授來樹仁大學授課及輔導，更發揮自學和面授結合的優點。



（５）
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批准，取得法律專業大學本科畢業文憑者，有報考中國律師的資格。

（四）
申請入學資格：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可申請入學


 
(１)
曾在大學或大專畢業，或現在大學或大專攻讀之正式註冊學生 


(２)
預科畢業(中七)或現在註冊學校副學士課程二年畢業之學生   


(３)
持有正式專業資格証書，如律師、會計師、醫生、工程師等   


(４)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之現職人員 


(５)
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現從事與法律有關之工作人員

（五）
報        名：


日       期：
二○○八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二十一日


地       點：
樹仁大學 (香港北角寶馬山慧翠道十號)　電話：二五七○七一一○　



手       續：
（１）
出示學歷証件、身份証正本，交存副本



（２）
填妥入學申請表二份


（３）
交二吋正面半身近照三張，及報名費港幣壹佰伍拾元。(註：報名費用取錄與否，概不退還。)

（六）
入 學 考 試：
凡達到免試入學資格者，可以申請免試入學。

日       期：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地       點：
樹仁大學（依准考証編定之課室對號入座）


科       目：
中國語文及中文寫作、中國近代史、數學、英文
申請免試入學資格：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由本人申請，經北京大學、樹仁大學共同審核同意後，可免試入學



(１)
曾在認可之大學或大專畢業，或現在認可之大學或大專全時間攻讀之正式註冊學生



(２)
預科畢業生曾參加高級程度會考合格，或倫敦大學入學試二﹁Ａ﹂三﹁Ｏ﹂合格者



(３)
持有正式專業資格証書，如律師、會計師、醫生、工程師等



入學試由北京大學根據全國高等院校入學考試要求，及本港中學教育特點，單獨命題及評分。考試合格者，由北京大學發給錄取通知書，即取得入學資格。

（七）
學       費：
本課程學費以每學分港幣陸佰元計。



學生於收到錄取通知書後，應於指定日期內辦理入學手續，及以銀行本票或劃線支票向樹仁大學繳付學費，逾期將取消其入學資格。
（八）開       課：
二○○八年九月十八日（星期四）






